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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項次 項目 時間 說明 

1 報名日期 

即日起 至 

111年 6月 24日（五） 

下午 5：00 

採網路報名 

2 公告錄取 111年 6月 29日（三） 
將於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以簡

訊及電子郵件通知學員 

3 保證金繳費截止日 111年 7月 5日（二） 逾時繳費者，視同棄權 

4 通知遞補名額 111年 7月 7日（四）  

5 上課期間 

111年 8月 1日（一） 

至 

111年 9月 30日（五） 

每週上課 1天，每天 6小時； 

共計 8週 48小時研習。 

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 結業式 
111年 10月 15日（六） 

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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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訓目的 

為配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等相關政策，每年將辦理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因需產製足量之族語認證題目，故需培育更多高階

原住民族命題人才，尤其是年輕族人，藉由強化族語及其命題方式

與技巧等測驗相關知能，使其未來擔任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相關試務工作，同時培育種子教師以供後續相關課程需要。 

二、 招生對象 

依據報名學員語別各開設班次，至少 5 語別，預計培訓 10 名

學員，每一語別至多錄取 2名。 

 報名資格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 103 年 1 月 1 日以後核發之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含)以上合格證書者(含認證審查)；

並依指定格式繳交命題作品 1份(命題作品繳交為報名必要之條

件，僅作為審查使用，不得要求以任何形式退還或要求報酬)。 

 優先遴選條件(檢附證明文件或推薦函)： 

（一）具有原住民族委員會或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辦理之中高級族語認證測驗命題工作經驗者。 

（二）瀕危語言族人(含瀕危語言計畫優秀師生)。 

（三）擔任學校之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者及族語專職教師。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 7所族語學習中心學分班結業之優秀學員，經

各學習中心推薦者。 

（五）近年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者(含認證審查)。 

三、 招生人數 

招收 10名學員，備取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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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規劃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分/合班 課程時數 

基礎課程 

5hrs 

族語分級認證測驗綜論 合 3 

族語線上資源介紹 合 2 

專業課程
24hrs 

族語詞彙及構詞 分 4 

族語語法結構 分 6 

族語篇章結構 分 4 

族語命題原理原則與命題技巧-聽力測驗 合 3 

族語命題原理原則與命題技巧-口說測驗 合 2 

族語命題原理原則與命題技巧-閱讀測驗 合 3 

族語命題原理原則與命題技巧-寫作測驗 合 2 

實作課程
18hrs 

族語命題習作討論及修訂—高級聽力測驗 分 4 

族語命題習作討論及修訂—高級口說測驗 分 2 

族語命題習作討論及修訂—高級閱讀測驗 分 5 

族語命題習作討論及修訂—高級寫作測驗 分 3 

試題成果分享暨討論 分(2)/合(2) 4 

結訓典禮 1hr 合 1 

總計 48 

五、 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登錄網頁（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111training） 

後點選「線上報名」，即可填寫線上報名表單（敬請提早報名，逾期

恕不受理）。 

六、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為止，以網路報名系統顯示時間

為憑，恕不接受現場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七、 資格審查與錄取公告 

（一）資格審查所需資料如下，請掃描相關文件後，以 JPG 圖檔或

PDF檔案上傳(內容需清晰可辨認)： 

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111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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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符合招生對象之相關文件，如族語認證合格證書、在職證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 7所族語學習中心推薦函、瀕危語言計畫優秀

師生推薦函等。 

3. 命題作品 1 份(請依報名網站說明之指定格式撰寫，以電腦打

字方式存為 PDF檔案提供；命題作品繳交為報名必要之條件，

僅作為審查使用，不得要求以任何形式退還或要求報酬)。 

4. 本人郵局或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如完成培訓獲得結業證書，保

證金無息退費）。 

5. 凡逾期、資料未齊或資格不符者，不予錄取。 

（二）錄取公告： 

1. 錄取公告：錄取名單將於 6 月 29 日公告於網站

（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111training）公告，保證金

新臺幣 1,000元繳費資訊將以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2. 候補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培訓者，

或未於繳費期限繳費，不予錄取者，將依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學

員至額滿為止，候補錄取學員後續將以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3. 完成繳費者，開班相關資訊將以簡訊及電子郵件。 

八、 培訓成績考核 

（一）錄取學員需繳交新臺幣 1,000元保證金，培訓期間因故無法上

課，需提出證明請假。請假時數超過授課總時數 4分之 1(即 12

小時)者或無故缺席達 3 次以上者，保證金解繳主辦單位且不

發給結業證書。 

（二）培訓學員學習成果考核出席率、實作練習、課堂作業繳交品質

與成果、結業作業及測驗(結業分數須達 70 分)等，總體評量

分數 100分為滿分，70分為合格，成績合格且未逾缺席時數規

定者發給結業證書。另學員結業作業需產製該語別高級題目一

卷，並經命題研習委員會審核通過。 

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111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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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勵及補助措施 

（一）日津貼發放：獲結業證書者，可另領取研習期間日津貼：每人

每日津貼新臺幣 1,200元整。 

（二）徵收優良試題：實作練習或學員課程作業中，另外徵求、收錄

優良題目，經命題研習委員會認可後，將額外給予對應獎勵，

如加分、額外獎勵金、推薦擔任學習中心或命題研習講師等。 

（三）培訓期間提供學員交通及住宿等費用補助，補助方式另行公告。 

十、 注意事項 

（一）為保障參與培訓之權利，請務必於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完成

報名，逾期報名者，恕不予受理，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二）本次培訓課程無須繳交課程費用，惟錄取學員需於錄取公告後，

需於 7 月 5 日前繳交保證金，未於期限內繳交者視同放棄資

格。候補之錄取學員，亦須於錄取後之通知期限內繳交保證金，

逾期繳交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保證金繳交方式：公告錄取名單後，將以簡訊及電子郵件提供

郵局劃撥帳號，請至臨櫃劃撥(手續費自理)，並將劃撥收據(加

註 111 年度原住民族語命題人才菁英班、錄取學員姓名），傳

真至電話：(02)2393-5711 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掃描檔案至 

anita1627@ntnu.edu.tw，逾時不候。 

（四）學員經錄取並同意參加本次培訓者，不得委由他人代替參加培

訓，違規者，取消培訓資格並沒收其繳交之保證金新臺幣 1,000

元整。 

（五）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發

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培訓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六）培訓期間僅以培訓學員為對象，請勿攜伴(眷屬)參加。若有攜

伴(眷屬)者，經勸告仍未改善，將沒收其保證金並取消本年度

培訓資格。 

 

mailto:anita1627@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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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規定及相關會議決議辦理。 

十一、 培訓聯絡窗口 

鄭小姐，電話：02-7749-5850，E-mail：anita1627@ntnu.edu.tw 。 

mailto:anita1627@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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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年度原住民族命題人才菁英班」報名表 

中 文 姓 名  語 言 別  

族 語 姓 名  族 別  

身分證號碼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 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 

服 務 單 位 
                     □現職 

                       □退休 
職 稱  

市 內 電 話  手 機  傳 真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用 餐 

習 慣 
□葷   □素 

E - m a i l 
 

通 訊 地 址 
□□□-□□ 

 

戶 籍 地 址 □ 同通訊地址 
□□□-□□ 

報 名 資 格 

□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年 12 月 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考試合格證書或 103年 1月 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
驗高級（含）以上合格證書者(含認證審查)；並依指定格式繳交命題作
品 1份。(命題作品繳交為報名必要之條件，僅作為審查使用，不得要求
以任何形式退還或要求報酬。) 

優 先 遴 選 

條 件 

檢附證明文件或推薦函 

□ 具有原住民族委員會或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之中
高級族語認證測驗命題工作經驗者。 

□ 瀕危語言族人(含瀕危語言計畫優秀師生)。 

□ 擔任學校之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者及族語專職教師。 

□ 原住民族委員會 7所族語學習中心學分班結業之優秀學員，經各學習中

心推薦者。 

□ 近年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者(含認證審查) 

如完成本次培訓，本人同意培訓實作成果及相關個人資歷輸入原住民人才資料庫，供財團
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日後辦理各項族語文化振興工作遴聘人才時參考。 

同意簽名：                     

本報名表基於辦理培訓之需，對所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建檔、儲存及利用等相關處理，本
校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超出與培訓活動有關事項之使用範圍，亦不會
任意對其他第三人揭露。 

 


